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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討論事項作出的回應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討論事項作出的回應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討論事項作出的回應就立法會議員提出的討論事項作出的回應

( a )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的 進 展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的 進 展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的 進 展申 訴 專 員 公 署 聘 用 非 公 務 員 的 進 展 ( 由 李 華 明 議 員 提由 李 華 明 議 員 提由 李 華 明 議 員 提由 李 華 明 議 員 提

出出出出 )。。。。

在 去 年 十 二 月 與 立 法 會 議 員 舉 行 會 議 後 ， 本 署 已 擬 訂

脫 離 政 府 編 制 建 議 計 劃 ， 其 中 包 括 設 立 獨 立 的 行 政 和

財 務 管 理 系 統 ， 以 及 擬 訂 各 級 合 約 人 員 的 整 套 薪 酬 福

利 計 劃 。 本 署 已 於 本 年 三 月 初 進 行 諮 詢 工 作 ， 並 已 根

據 員 工 的 意 見 ， 修 訂 原 本 的 建 議 計 劃 。 最 後 擬 定 的 建

議 計 劃 亦 已 於 本 年 五 月 底 提 交 政 府 當 局 審 議 。

( b )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在 履 行 服 務 承 諾 方 面 的 表 現申 訴 專 員 公 署 在 履 行 服 務 承 諾 方 面 的 表 現申 訴 專 員 公 署 在 履 行 服 務 承 諾 方 面 的 表 現申 訴 專 員 公 署 在 履 行 服 務 承 諾 方 面 的 表 現 ( 由 李 華 明由 李 華 明由 李 華 明由 李 華 明

議 員 提 出議 員 提 出議 員 提 出議 員 提 出 )。。。。

根 據 本 署 的 服 務 承 諾 ， 本 署 職 權 管 轄 範 圍 以 外 或 受 條

文 限 制 而 不 能 進 行 調 查 的 個 案，本 署 會 在 1 0 個 工 作 天

內 處 理 其 中 的 7 0%， 其 餘 3 0%則 會 在 1 0 至 1 5 個 工 作

天 內 處 理 。 至 於 在 本 署 職 權 管 轄 範 圍 內 的 個 案 ， 較 簡

單 的 （ 估 計 約 佔 6 0%） 會 在 三 個 月 內 終 結 ， 而 較 複 雜

的 則 會 在 三 至 六 個 月 內 終 結 。 在 本 報 告 年 度 內 ， 本 署

職 權 管 轄 範 圍 以 外 的 投 訴 個 案 ， 約 有 2 . 3 2%不 能 在 1 5

天 內 終 結 ； 這 是 因 為 投 訴 人 提 供 的 資 料 不 足 ， 以 致 本

署 未 能 迅 速 作 出 決 定 ， 或 因 為 個 案 其 後 的 發 展 ， 例 如

個 案 後 來 提 交 法 院 審 理 ， 以 致 影 響 了 本 署 最 初 作 出 關

於 如 何 處 理 該 宗 個 案 的 決 定 。 在 本 署 職 權 管 轄 範 圍 內

的 個 案 ， 9 . 6%不 能 在 六 個 月 內 終 結 。 這 是 由 於 在 調 查

過 程 中 出 現 意 料 之 外 的 發 展 、 其 他 複 雜 的 因 素 或 個 案

所 涉 及 的 事 宜 較 為 複 雜 所 致 。



( c ) 對 於 有 關 某 居 者 有 其 屋 屋 苑 部 分 單 位 內 的 外 露 公 用 鹹對 於 有 關 某 居 者 有 其 屋 屋 苑 部 分 單 位 內 的 外 露 公 用 鹹對 於 有 關 某 居 者 有 其 屋 屋 苑 部 分 單 位 內 的 外 露 公 用 鹹對 於 有 關 某 居 者 有 其 屋 屋 苑 部 分 單 位 內 的 外 露 公 用 鹹

水 管 爆 裂 的 個 案水 管 爆 裂 的 個 案水 管 爆 裂 的 個 案水 管 爆 裂 的 個 案 ， 以 及 房 屋 署 沒 有 實 施 申 訴 專 員 的 調， 以 及 房 屋 署 沒 有 實 施 申 訴 專 員 的 調， 以 及 房 屋 署 沒 有 實 施 申 訴 專 員 的 調， 以 及 房 屋 署 沒 有 實 施 申 訴 專 員 的 調

查 報 告 所 載 全 部 建 議 的 情 況查 報 告 所 載 全 部 建 議 的 情 況查 報 告 所 載 全 部 建 議 的 情 況查 報 告 所 載 全 部 建 議 的 情 況 ， 申 訴 專 員 會 如 何 跟 進 ？， 申 訴 專 員 會 如 何 跟 進 ？， 申 訴 專 員 會 如 何 跟 進 ？， 申 訴 專 員 會 如 何 跟 進 ？

（ 由 劉 江 華 議 員 提 出 ）（ 由 劉 江 華 議 員 提 出 ）（ 由 劉 江 華 議 員 提 出 ）（ 由 劉 江 華 議 員 提 出 ）

根 據《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第 1 5 ( 1 )條 的 規 定 ，申 訴 專 員 及

其 屬 下 人 員 不 得 透 露 與 本 署 所 接 到 的 投 訴 或 所 進 行 的

調 查 有 關 的 資 料 。

一 般 而 言 ， 本 署 進 行 調 查 後 ， 會 作 出 建 議 ， 然 後 由 有

關 部 門 或 機 構 付 諸 實 行 。 為 監 察 實 施 建 議 的 情 況 ， 有

關 部 門 或 機 構 須 每 三 個 月 向 本 署 提 交 報 告 一 次 ， 匯 報

實 施 建 議 的 進 度 ， 直 至 建 議 已 圓 滿 實 施 為 止 。

倘 若 有 關 部 門 或 機 構 未 能 在 調 查 報 告 所 指 明 的 期 限 或

合 理 的 時 間 內 ， 適 切 地 實 施 本 署 的 建 議 ， 申 訴 專 員 可

以 根 據《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第 1 6 條 ， 將 調 查 報 告 ， 連 同

所 作 建 議 及 專 員 認 為 適 合 提 出 的 其 他 意 見 ， 以 及 有 關

機 構 的 首 長 所 提 出 的 評 論 的 副 本 ， 呈 交 行 政 長 官 。 在

這 情 況 下 ， 行 政 長 官 須 按 《 申 訴 專 員 條 例 》 第 1 6 ( 6 )

條 ， 將 該 報 告 提 交 立 法 會 省 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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